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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業績
力寶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綜合全年業績，連同二零零五年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賬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 1,549,663 2,415,620
銷售成本 (1,172,050) (1,803,017)

溢利總額 377,613 612,603

行政開支 (196,960) (238,811)
其他經營開支 (119,647) (209,670)
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547,627 300,710
超出業務合併之成本 － 36,854

呆壞賬撥備撥回／（撥備）：
銀行業務 4 2,140
非銀行業務 4 (33,858) (33,215)

減值虧損撥備：
聯營公司 － (10,58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6,126) (63,016)
商譽 － (3,755)
持作銷售之物業 － (8,276)

出售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收益 89,403 15,157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淨額 219,923 77,108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虧損） 848 (5,018)
融資成本 (96,067) (54,762)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50,845 (44,60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9,063) (423)

除稅前溢利 5 824,542 372,431
稅項 6 (228,293) (94,832)

年內溢利 596,249 277,599

以下人士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7 261,414 121,403
少數股東權益 334,835 156,196

596,249 277,599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 60 28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每股股息
結算日後擬派／支付之末期股息 4 2

LIPPO LIMITED
力 寶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6）

全年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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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商譽 57,285 72,692
固定資產 244,278 352,289
投資物業 3,971,901 3,265,261
發展中物業 217,547 434,37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2,775,195 651,97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205,618 12,615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386,818 438,254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 374,196
持至到期日財務資產 9,582 9,604
貸款及墊款 27,066 29,975
遞延稅項資產 － 1,120
長期投資之已付按金 － 139,936

7,895,290 5,782,287

流動資產
持作銷售之物業 24,615 56,583
發展中物業 369,865 －
存貨 － 139,54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 217,019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 934,740 802,442
貸款及墊款 281,487 251,727
應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8 227,250 437,267
客戶之信託銀行結餘 582,905 444,460
國庫票據 194,970 15,520
現金及銀行結餘 731,078 1,302,845

3,346,910 3,667,411

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454,150 251,233
應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9 1,165,414 933,422
客戶之往來、定期、儲蓄及其他存款 305,521 116,743
應付稅項 67,960 72,843

1,993,045 1,374,241

流動資產淨值 1,353,865 2,293,17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9,249,155 8,075,457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行貸款 1,850,950 962,187
界定利益退休金責任 － 2,062
遞延稅項負債 532,798 354,896

2,383,748 1,319,145

資產淨值 6,865,407 6,756,31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43,373 43,373
儲備 3,697,058 3,326,169

3,740,431 3,369,542
少數股東權益 3,124,976 3,386,770

6,865,407 6,75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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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主 要會計政策

全年業績已經由本集團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編製此全年業績時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乃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告書
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編製基準保持一致，惟有關以下於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乃由本年度全年業績首次採用：

香港會計準則第 21號（修訂） 海外業務之投資淨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號（修訂） 財務擔保合約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預測集團內交易之現金流量對沖會計法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號（修訂） 選擇以公平值列賬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4號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括租賃

除在若干情況下需採用新訂／經修訂會計政策及作額外披露外，採納該等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此全年業績並
無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於此全年業績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 1號（修訂） 資本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號 財務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號 經營分部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7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29號惡性通貨膨脹經濟中之財務報告

應用重列法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8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之範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9號 嵌入式衍生工具之重新評估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0號 中期財務報告及減值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1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集團及庫存股份交易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 12號 服務特許安排

2. 收 入
收入乃本集團之營業額，包括財務投資（包括銀行存款及債務證券之利息收入）之收入總額、租金收入總額、出售物業所得
款項總額、證券投資之收入總額（包括出售投資所得款項、股息收入及相關利息收入）、包銷及證券經紀之收入總額、食品業
務之銷售收入、百貨公司租賃收入總額、放款及其他業務之利息及其他收入、物業管理之收入總額及來自一間銀行附屬公司
之利息收入、佣金、交易收入及其他收入之總額。

按本集團主要業務劃分之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財務投資 29,657 38,150
物業投資及發展 241,144 195,474
證券投資 964,630 1,210,517
食品業務 138,856 871,016
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 95,614 59,391
銀行業務 28,965 18,076
其他 50,797 22,996

1,549,663 2,415,620

銀行業務應佔收入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金融體系法獲發牌之一間持牌信貸機構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所得之收入。銀行業務應佔收入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23,916 15,722
佣金收入 3,915 2,180
其他收入 1,134 174

28,965 18,076

3. 分 部資料
分部資料按以業務分部為主要分部申報格式呈列。業務分部概述如下：

(a) 財務投資分部包括在貨幣及債券市場之投資；

(b) 物業投資及發展分部包括出租、轉售及發展物業；

(c) 證券投資分部包括買賣證券及出售投資項目；

(d) 食品業務分部從事食品製造、分銷批發食品及綜合快流轉消費品；

(e) 企業融資及證券經紀分部提供證券及期貨經紀、投資銀行、包銷及其他相關顧問服務；

(f) 銀行業務分部從事提供商業及零售銀行服務；及

(g) 「其他」分部主要包括經營百貨業務、發展電腦硬件及軟件、放款、提供物業及基金管理及投資顧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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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按業務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分析︰

二零零六年
企業

物業投資 融資及 分部間
財務投資 及發展 證券投資 食品業務 證券經紀 銀行業務 其他 互相抵銷 綜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來 29,657 241,144 964,630 138,856 95,614 28,965 50,797 － 1,549,663
分部間 23,224 8,071 － － 1,065 － 7,274 (39,634) －

總計 52,881 249,215 964,630 138,856 96,679 28,965 58,071 (39,634) 1,549,663

分部業績 42,668 689,563 331,186 400 17,616 7,271 (36,178) (29,707) 1,022,819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57,583)
融資成本 (82,476)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17,679) － － － － 68,524 － 50,845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6,991) － － － － (2,072) － (9,063)

除稅前溢利 824,542
稅項 (228,293)

年內溢利 596,249

分部資產 630,060 4,695,491 1,331,357 － 786,732 541,361 42,408 － 8,027,409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847,403 － － 814 184,025 742,953 － 2,775,19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201,961 － － － － 3,657 － 205,618
未分配資產 233,978

資產總值 11,242,200

分部負債 － 1,603,101 196,023 － 767,974 308,875 359,055 (2,023,984) 1,211,044
未分配負債 3,165,749

負債總額 4,376,793

附註： 於本年度，由 Auric Pacific Group Limited經營之食品業務分部不再於此全年業績中綜合入賬。取消綜合入賬並不構成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5號項下之終止經營業務。

二零零五年
企業

物業投資 融資及 分部間
財務投資 及發展 證券投資 食品業務 證券經紀 銀行業務 其他 互相抵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外來 38,150 195,474 1,210,517 871,016 59,391 18,076 22,996 － 2,415,620
分部間 970 9,110 － － 999 － 2,898 (13,977) －

總計 39,120 204,584 1,210,517 871,016 60,390 18,076 25,894 (13,977) 2,415,620

分部業績 34,845 461,883 128,333 11,654 (25,646) 6,638 (1,972) (8,783) 606,952

未分配之企業開支 (142,092)
融資成本 (47,398)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 (6,469) (32) － － (88,220) 50,113 － (44,608)
所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 (313) － － － － (110) － (423)

除稅前溢利 372,431
稅項 (94,832)

年內溢利 277,599

分部資產 1,229,618 3,845,238 1,771,662 467,730 663,002 372,452 39,948 － 8,389,650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 163,125 － － 814 － 488,036 － 651,97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7,000 － － － － 5,615 － 12,615
未分配資產 395,458

資產總值 9,449,698

分部負債 － 1,561,336 184,233 207,364 625,899 120,071 302,537 (1,857,703) 1,143,737
未分配負債 1,549,649

負債總額 2,693,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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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按地區分部劃分之分部收入分析：

二零零六年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本 中國大陸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713,655 28,965 344,573 34,127 58,509 136,694 233,140 1,549,663

分部資產 2,627,869 895,717 1,904,168 － 63,753 2,180,229 589,651 8,261,387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40,500 － 2,404,217 2,258 － 111,978 216,242 2,775,19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191,887 － － － 13,731 205,618

資產總值 11,242,200

二零零五年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馬來西亞 日本 中國大陸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288,427 18,076 1,138,488 207,210 278,135 107,732 377,552 2,415,620

分部資產 2,881,150 645,969 1,831,156 163,889 150,219 1,854,668 1,258,057 8,785,108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30,450 － 152,104 2,161 － 453,454 13,806 651,975
於共同控制實體之權益 － － － － － 5,615 7,000 12,615

資產總值 9,449,698

4. 有 關非銀行業務之呆壞賬撥備
本年度撥備包括就應收一間百貨商店營運商之賬款而作出之撥備 35,125,000港元。鑑於該公司之財務狀況，該應收賬款可能
無法收回。

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撥備包括就墊付予一名孖展客戶之貸款 29,883,000港元作出之個別撥備，該貸款已
以一間上市公司之若干股份作抵押，並由該客戶之一名董事作出擔保。該客戶與該上市公司當時正進行臨時清盤，而董事認
為收回該貸款之可能性仍不明朗。

5. 除 稅前溢利
除稅前溢利已計入／（扣除）下列項目：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上市投資 6,534 20,465
非上市投資 790 4,377
銀行業務 23,916 15,722
其他 30,750 38,428

股息收入：
上市投資 2,619 24,109
非上市投資 2,291 3,146

非上市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減值虧損撥備 (6,126) (63,016)
其他非上市投資收入 725 1,036
出售下列各項之收益／（虧損）：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上市財務資產 20,509 81,430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非上市財務資產 7,440 (3,301)
上市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112,923 5,259
非上市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23,520) 9,898

按公平值列入損益賬之財務資產之公平值收益／（虧損）淨額
上市 25,251 (1,256)
非上市 194,672 78,364

折舊 (15,676) (28,035)
預付土地租賃付款攤銷 － (159)
出售物業收益／（虧損） 423 (1,017)
出售預付土地租賃付款虧損 － (6,126)
已售存貨之成本 (101,149) (670,110)

6. 稅 項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年度支出 2,351 1,170
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2,727 (851)
遞延 9,240 19,890

14,318 20,209

海外：
年度支出 23,343 31,149
往年度撥備不足 919 1,052
遞延 189,713 42,422

213,975 74,623

年度支出總額 228,293 9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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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五年－ 17.5%）計算。其他地區應課稅溢利之
稅項乃按本年度本集團於經營業務之國家╱司法權區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當地現行法例、詮釋及慣例，按當地現行稅率計
算。

7. 本 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a)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 (i)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內綜合溢利 261,414,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1,403,000港元）；及 (ii)年
內已發行股份加權平均數 433,735,000股普通股（二零零五年－ 433,735,000股普通股）計算。

(b) 攤薄後之每股盈利
由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及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具攤薄效應之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該等年度攤薄
後之每股盈利。

8. 應 收賬款、預付款項及按金
包含於應收貿易賬款之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如下︰
按要求償還 45,809 55,282
30日以內 42,088 160,921
31日至 60日 1,166 56,016
61日至 90日 279 42,269
91日至 180日 155 16,710
180日以上 60 2,280

89,557 333,478

與客戶之貿易條款為現金或信貸基準。以信貸形式進行貿易之客戶，會按行業之慣例給予信貸期。本集團均為客戶設定信貸
限額。本集團對於未償還之應收賬款進行嚴格監控，以減低信貸風險。逾期之結欠均由高層管理人員定期檢討。

除若干證券經紀之計息應收賬款外，應收貿易賬款之結餘一般並不計息。應收賬款及按金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9. 應 付賬款、應計款項及已收按金
包含於應付貿易賬款之結餘，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償還結餘之賬齡如下︰
按要求償還 637,965 495,639
30日以內 114,178 149,047
31日至 60日 195 21,603
61日至 90日 － 4,544
91日至 180日 50 6,744
180日以上 － 1,178

752,388 678,755

按要求償還之未償還結餘包括就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相關應付客戶款項。於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客戶之信託銀行結餘總額為 582,905,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444,460,000港元）。

除若干就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以信託形式代客戶持有之現金結餘之相關應付客戶款項計息外，應付貿易賬款結餘不計利
息。

管理層評論及分析
二零零六年，全球經濟持續增長，尤以亞洲地區為然。踏入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充分把握全球及本地持續向好之市
況，將其大部份投資組合變現並得以獲利。本集團繼續鞏固其物業投資及發展業務，並於本年度錄得理想業績。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股東應佔溢利大幅增至 261,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1,000,000
港元），較去年業績倍增。

年度業績
本年度之營業額合共為 1,550,000,000港元，較二零零五年錄得之 2,416,000,000港元（經重列）下跌 36%，跌幅主要是由
於本集團自二零零六年二月起不再將 Auric Pacific Group Limited（「 APG」）及其附屬公司（「APG集團」）應佔之營
業額綜合入賬，詳情見下文。

儘管營業額下跌，然而本集團之多項業務於二零零六年仍然錄得顯著增長。營業額之構成因不再將 APG集團綜合
入賬而轉變，物業、財務及證券投資及食品業務分別佔營業總額之 16%（二零零五年－ 8%）、64%（二零零五年－ 52%，
經重列）及 9%（二零零五年－ 36%，經重列）。

物業投資及發展
該分部所產生之營業額增加至 241,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95,000,000港元），此乃由於租金收入大幅增加及出
售物業所致。

由於質素及位置優越，現有物業之出租情況理想。位於香港及中國內地之物業所產生之租金收入分別上升 7%及
17%。尤其是中國上海市力寶廣場之出租率及續租租金均持續高企。二零零六年四月，本集團以總代價約 448,000,000
港元收購一幢位於新加坡商業中心區之永久業權商業物業，該物業之總分層面積約為 10,909平方米，並於本年度
開始為本集團帶來租金收入。物業出租繼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及經常性收入來源。

由於地區與本地物業市場之前景均十分樂觀，本集團於年內錄得投資物業重估收益 548,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 301,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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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簽訂一項協議，參與投資一項以投資於東亞地區房地產為目標之物業基金（「物業基金」）。
年內，本集團向物業基金出資 1,30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六年五月，該物業基金參與一個合營項目，投資一間新加
坡上市公司 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 Limited（「OUE」），該上市公司主要從事酒店營運及物業投資。目前，OUE擁有
六間「Mandarin」及「Meritus」品牌之著名酒店，座落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及中國多個戰略位置優越之著名旅遊區。
OUE亦在新加坡之中心金融商業區持有若干優質寫字樓大廈。與此同時，將實施若干物業再建計劃，以把握市場
對優質寫字樓之殷設需求。鑑於新加坡之經濟持續復甦，加上優質寫字樓及酒店供應有限，預計該等資產具備強
大增值潛力。

另一方面，本集團亦於新加坡擁有其他發展項目，包括位於紐頓路之發展項目及位於 Alexandra Road/Tiong Bahru Road
與 CapitaLand Limited共同開發之合營發展項目。位於紐頓路及 Alexandra Road/Tiong Bahru Road之住宅單位分別於二
零零六年五月及二零零六年十一月開始預售，反應非常良好。本集團已預售紐頓路項目之所有單位。截至二零零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Alexandra Road/Tiong Bahru Road項目近 70%之單位亦已預售。銷售溢利將於稍後物業落成時
確認。

本集團還參與了一個位於韓國仁川之合營發展項目，項目涉及於一塊總面積約為 1,040,734平方米之土地，其涉及
開發一個自給自足的社區。本集團於合營公司之資本承擔約為 287,000,000港元。

此外，本集團亦參與澳門、中國、新加坡、泰國及日本之其他地理位置優越之發展項目。

財務及證券投資
踏入二零零六年，本集團充分把握持續向好之市況，積極將其大部份投資組合變現以獲利。本年度財務及證券投
資應佔之營業額及溢利分別為 994,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49,000,000港元，經重列）及 374,000,000港元（二零零
五年－ 163,000,000港元）。

展望未來，投資市場仍然充斥著挑戰及不明朗因素。由於預計全球投資市場仍然波動，本集團已採取必要步驟重
組及精簡其於證券投資分部之投資組合成份，藉以改善整體資產質素。

食品業務
食品業務主要包括在新加坡及馬來西亞批發及經銷食品及綜合快流轉消費品以及食品製造，由 APG集團經營。由
於 APG自二零零六年二月起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該分部所產生之營業額驟減 732,000,000港元至 139,000,000港
元（二零零五年－ 871,000,000港元）。然而，APG仍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本集團可按權益會計法繼續分享其業績。

其他業務
受惠於澳門之強勁經濟增長及息口上升，銀行附屬公司之利息收入較去年飆升 52%。年內，信貸質素整體上持續穩
健，令減值支出有所降低。銀行業務於二零零六年所產生之溢利由二零零五年之 6,600,000港元增加至 7,300,000港元。
本集團之證券經紀業務因本地資本市場活躍而受益，營業額大幅上升 96,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59,000,000港
元）。該分部所產生之溢利大幅改善至 18,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虧損 26,0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五
月出售其擁有 26.3%權益於中國福建省之一座發電廠，錄得出售虧損 5,600,000港元。

財務狀況
年內，本集團作出多項新物業投資。該等投資之資金來自內部資源及外部融資，因此，本集團之資產總值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由於 APG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僅本集團所佔 APG集團之淨資產以「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獲計入綜
合資產負債表。上述資產總值之增加因取消 APG綜合入賬造成之減損而被部份抵銷。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增加 1,800,000,000港元至 11,20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9,400,000,000港元），其中，非流動
資產增加 2,100,000,000港元，而流動資產則減少 300,000,000港元。儘管流動資產減少，本集團之財務狀況仍然穩健，
流動比率（按流動資產對流動負債之比率計算）為 1.68比 1（二零零五年－ 2.67比 1）。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繼作出上述收購後，物業相關資產大幅增至約 6,70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4,000,000,000港元），佔資產總值之 60%（二零零五年－ 42%）。另一方面，本集團之投資組合降至 1,300,000,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 1,800,000,000港元），佔資產總值之 12%（二零零五年－ 19%）。

年內，本集團之銀行及其他貸款（銀行業務應佔者除外）增加 1,100,000,000港元至 2,30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200,000,000港元），與本集團之擴展配合。

銀行貸款之有抵押及無抵押部份分別為 2,295,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1,173,000,000港元）及 10,000,000港元（二零
零五年－ 40,000,000港元）。若干物業、若干附屬公司之股份、本集團之若干證券及本集團孖展客戶擁有之證券已抵
押作為有抵押銀行信貸之抵押品。76%（二零零五年－ 86%）之貸款以港元或美元計值。所有銀行貸款均按浮動利
率計息，而 20%銀行貸款（二零零五年－ 21%）須於一年內償還。年末，資本負債比率（按貸款總額（已扣除少數股
東權益）對股東資金之比率）增至 42.1%（二零零五年－ 24.6%）。

經計入年內溢利及本公司於年內向股東派發之二零零五年末期股息合共 8,700,000港元後，本公司股東應佔綜合資
產淨值上升 11%至 3,70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3,400,000,000港元），相等於每股 8.6港元（二零零五年－每股 7.8
港元）。

本集團監察其資產及負債之相關外匯持倉，以盡量減低外匯風險。在適當時候，會動用對沖工具，包括遠期合約、
掉期及貨幣貸款，以管理外匯風險。

除上述者外，年末，本集團之資產概無作出抵押（二零零五年－無）。除本集團銀行業務之正常業務所產生者外，
本集團概無尚未償還之重大或然負債（二零零五年－無）。

本集團於本年度向物業基金注資 1,300,000,000港元後，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總額減至
1,100,000,000港元（二零零五年－ 2,000,000,000港元）。

員工與薪酬
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 571名僱員（二零零五年－ 1,353名僱員）。員工數目減少，乃因 APG集團
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其僱員不再計入本集團所致。年內，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為 166,000,000港元（二
零零五年－ 212,000,000港元）。本集團確保其僱員獲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方案。本集團若干僱員根據本公司之購股
權計劃獲授予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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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二零零七年全球經濟可望穩健增長。增長前景將繼續集中於亞太地區。本集團之經營環境仍具有挑戰性。本集團
一方面繼續致力改善內部營運效率，另一方面繼續精進其現有核心業務，並物色具有長期增長潛力之新投資機會。
鑒於具有穩健之財務狀況，本集團有信心可把握任何新商機以提升股東之價值。

股息
董事已議決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每股 4港仙（二零零五年－每股 2港仙）。本年度並無宣派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
十一 日止年 度，股 息總額 將為每 股 4港仙（二 零零 五年－ 每股 2港仙），合共 約為 17,349,000港元（二 零零 五年－
8,675,000港元）。如在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七年七月九日星期一派發予於
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星期四名列股東名冊上之股東。

截止過戶登記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七年六月一日星期五至二零零七年六月七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股東登記，在該
期間內將不會登記任何股份轉讓。如欲享有末期股息，所有股份轉讓連同有關之股票及過戶表格，須於二零零七
年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廣進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
仔皇后大道東 28號金鐘匯中心 26樓。

業務回顧及前景
業務回顧
香港經濟在二零零六年持續向好。本地消費持續強勁，加上市場信心逐漸恢復，為本地增長帶來動力。亞洲鄰近地
區經濟強勁增長有助提升營商及投資機會。本地經濟亦受惠於內地「自由行計劃」及「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於
二零零六年，本地生產總值（「生產總值」）上升 6.8%，而於二零零六年年底時，失業率更見下降至 4.4%，為六年以
來新低。然而，美國經濟前景持續不明朗、利率及油價均拖慢全球經濟增長。於中國，政府之宏觀經濟調控措施稍
為令過熱之經濟冷卻。

本集團在二零零六年表現理想，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綜合溢利 261,000,000港元，
而二零零五年則錄得溢利 121,000,000港元。

於本年度，本公司參與大韓民國（「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之一項大型發展項目。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本公司
與 Incheon Urba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一間於韓國由政府出資之公司）及其他知名業務夥伴（包括 GS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rp.、韓國外換銀行、Mirae Asset Securities Co., Ltd.、 SK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 Posco 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Co., Ltd.、 Woolim Construction Co., Ltd.、 LIG Insurance Co., Ltd.、 Woori Bank及 Koam Town Development
Company Inc.）訂立一項合營協議，以成立一間合營公司（於各夥伴完成所有認購後，本公司將擁有其約 47.9%權益）
收購位於韓國仁川 326 Woonbook-dong, Jung-gu（「項目」）面積約為 1,040,734平方米之土地（「該片土地」）。於二零
零七年三月，本公司以總認購價 34,400,000,000韓寰（約相等於 287,584,000港元），全數認購其於上述合營公司之股份。
項目涉及發展、興建及管理住宅、休閒及商業綜合設施。項目將分期完成，並計劃建成一個自給自足社區，內有住
宅物業、購物商場、醫院、學校、酒店及商業城（包括船泊設施），透過發展韓國仁川自由經濟區，滿足當地人口增
長之需求。由於仁川乃韓國西岸劃作發展之主要港口，並已被指定為二零一四年亞運會主辦城市，故相信本公司
將因其於該合營公司及項目之投資而受惠。該片土地與首爾市中心相距約 50公里。預期該區之重要基建發展將於
數年內完成，仁川國際機場現正擴建，新地下鐵路將投入服務，仁川大橋計劃於二零零九年完成。相信仁川自由經
濟區將成為亞洲東北部重要之物流、休閒、旅遊及商業中心。

本公司之主要上市附屬公司力寶華潤有限公司（「力寶華潤」）（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力寶華潤集團」）在二零
零六年亦表現理想，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綜合溢利 394,000,000港元，而二零零
五年則錄得溢利 183,000,000港元。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本年度一直保持高租用率。租金收入為本集團提供穩定收入。位於中國上海市淮海中路之甲級
寫字樓及零售綜合大樓力寶廣場亦接近全部租出，而且租金理想。力寶華潤集團擁有該投資項目 66.5%之實際權益。

位於新加坡紐頓路名為 Newton One之住宅發展項目（力寶華潤集團擁有其 100%權益）之市場反應十分理想，全部
單 位 經 已 售 出。與 CapitaLand Limited（亞 洲 最 大上 市 物 業 公 司 之 一，其 總 部 設 於 新 加 坡）共 同 發 展 位 於 新 加 坡
Alexandra Road／ Tiong Bahru Road名為 The Metropolitan Condominium之住宅發展項目（雙方各佔 50%權益），於二零零
六年最後一季開始預售，亦獲得令人滿意之反應。目前，所有單位接近全部售出。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二零零六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10.5%。隨著購買力增長及生活水平提高，預期中國之零售
業務將會受惠。憑藉本集團之零售經驗，力寶華潤集團將透過新成立之連鎖百貨店「樂賓百貨」，於中國拓展其零
售業務。「樂賓百貨」定位於快速增長之中高檔消費群體，向顧客提供一站式購物服務。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力
寶華潤集團就租賃一個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之購物商場訂立一項為期二十年之租約，該商場之總建築面積約 28,000
平方米。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力寶華潤集團亦訂立一項為期二十年之租約，以租賃位於中國天津市之商業物業，總
建築面積約為 98,000平方米。兩項物業均位於市中心之優越位置。力寶華潤集團計劃於不久將來，在中國之直轄市
及省會城市開設更多「樂賓百貨」品牌之購物中心及╱或百貨公司。

股份於 Singapore Exchange Securities Trading Limited（「 SGX-ST」）主板上市之 Auric Pacific Group Limited（「 APG」）（連
同 其附 屬公 司，合稱「 APG集 團」）於 截至 二零 零六 年 十二 月三 十 一日 止年 度之 除稅 後 純利 大幅 增 加約 48%至
22,300,000坡元。溢利錄得歷史新高，主要受惠於近年來 APG集團為擴闊及鞏固其盈利基礎而作出之策略性投資所
產生之收益。APG之消費食品分銷及製造業務繼續在具高度競爭及挑戰之成熟市場中經營。因此，APG集團在加強
其核心食品業務時，亦已物色具有良好增長潛力之新投資機會。於二零零六年一月，APG集團以總代價 24,800,000
坡元收購 Food Junction Holdings Limited（「 Food Junction」）約 29.9%權益，Food Junction之股份於 SGX-ST之 Dealing and
Automated Quotation System上市。Food Junction主要從事飲食中心及食品檔之日常營運管理。於二零零六年五月，APG
集團以總代價 37,600,000坡元完成收購位於新加坡名為 One Phillip Street之商業物業，該物業之淨可租用面積約為
36,022平方呎。於本年度，APG集團出售其於 Bukit Timah之住宅物業發展項目（於二零零六年初購入）之權益，並取
得可觀之收益。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APG集團訂立一項有條件買賣協議，以總代價約 31,500,000坡元出售其於印尼
雅加達一個名為Megamal Pluit之購物中心之 50.89%實際權益。該項出售令 APG集團從 Megamal Pluit已增加之價值中
變現收益。上述出售其後於二零零七年三月完成。為將業務擴展至區內強勁之零售市場，APG集團成立合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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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總代價約 203,000,000坡元收購 Robinson and Company, Limited （「 Robinson」）（其股份於 SGX-ST主板上市）約 29.9%
之已發行股本。收購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完成。Robinson及其附屬公司在新加坡經營知名之零售及百貨店，品牌名
稱包括 Robinsons、Marks and Spencers、 John Little、 Trucco、 Principles及 River Island。 Robinsons亦於馬來西亞以品牌名稱
Marks & Spencers經營兩間零售店。Robinsons擬於二零零七年下半年在馬來西亞以品牌名稱 Robinsons開設一間全新
百貨店。APG於二零零六年二月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而成為本公司之聯營公司。力寶華潤集團目前擁有 APG
已發行股本約 49.3%之權益。

為變現擁有少數權益之非核心投資，力寶華潤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三月訂立一項協議，以代價 55,300,000美元出售其
於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淨發電量 724兆瓦之湄洲灣燃煤發電廠項目之全部權益（「出售」）。出售其後於二零零六年
五月完成。

力寶華潤之主要上市附屬公司 Hongkong Chinese Limited（「HCL」，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HCL集團」）於截至二零
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股東應佔綜合溢利 391,000,000港元，而二零零五年則錄得溢利 112,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六年，因應其長期增長策略之方向，HCL集團繼續尋找新市場及收入來源之機會，以及物色具潛力之收
購及合作機會。為提升其資產組合之質素，HCL集團繼續在新加坡及亞洲其他國家物色購入優質物業權益。就此
方面，新加坡物業市場在過去一年之表現尤其理想。

於二零零六年四月，HCL集團以大股東身份參與一項合營項目，以代價 95,000,000坡元收購位於新加坡安順路 79號
一幢商業樓宇合共二十二個分層單位（「安順路物業」）。安順路物業位處商業中心區，總分層面積約為 10,909平方
米，來自安順路物業之租金收入為 HCL集團帶來額外經常性及穩定收入來源。鑑於新加坡商業樓宇供應有限但需
求不斷增長，該物業具備可觀之升值潛力。

於二零零六 年十月，HCL集團之投標 成功獲接納，乃有 關收購一項位於新加 坡 Sentosa Island Sentosa Cove之物業
（「 Sentosa Cove物業」），作價約 235,000,000坡元。其後 HCL集團成立一間於其中擁有約 50%權益之合營公司，以發展
Sentosa Cove物業。Sentosa Cove物業包括兩幅地盤面積分別約為 12,036平方米及 10,187平方米之土地，總地積比率最
高為 1.2，許可樓面總面積最多約為 26,667平方米。預計將於 Sentosa Cove物業上興建合共 124幢四層高之高級豪華住
宅單位。

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HCL集團成立一間 50:50權益之合營企業，投標整體收購位於新加坡 No. 100 Kim Seng Road名
為 Kim Seng Plaza之發展項目（「Kim Seng物業」），作價約 132,000,000坡元。該投標亦成功獲接納。Kim Seng物業之地
盤面積約為 5,611平方米，預計 Kim Seng物業將重新發展為一項住宅發展項目。

如早前所公佈，HCL集團透過終止與全權投資經理之全權管理安排及贖回 Ferrell Real Estate Investment Fund （「 Ferrell
Fund」）之有關單元股份，將其於 Ferrell Fund之投資收益變現。Ferrell Fund乃一項物業基金。是項安排，為 HCL集團
帶來約 201,000,000港元之純利。

Lippo ASM Asia Property LP（「 LAAP」）乃一間有限責任合夥公司，HCL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乃其創辦有限責任合
夥人，投資目標為投資於東亞地區（特別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中國（包括香港及澳門）及日本）之房
地產。預期 LAAP將透過多元化投資組合，包括投資於可產生收入之物業項目， 以取得長期資本增長。董事認為，
參與 LAAP將為 HCL集團提供有效渠道，開拓投資於亞洲物業市場之機會。

於本年度，LAAP參與一項合營項目，收購 Overseas Union Enterprise Limited（「OUE」）之控股股權，OUE之股份於 SGX-ST
主板上市，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酒店營運業務。OUE擁有位於新加坡商業中心區之優質寫字樓以及位於亞洲地區
之酒店之權益，包括座落於新加坡主要購物區烏節路之文華大酒店。該等優質物業將為 OUE帶來穩定經常性之租
金收入。

HCL擁有 85%權益之附屬公司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華人銀行」）繼續為 HCL集團帶來淨收入。澳門經
濟在二零零六年繼續穩步增長，使澳門華人銀行在各方面業務中均有穩定的增長。於本年度，到訪澳門之旅客總
人數創新高，達 22,000,000人次，帶旺澳門之旅遊及相關行業。酒店入住率持續向上，物業價格𣇸升。旅遊及博彩業
繼續向好，再有數間全新大型酒店及博彩娛樂中心將於二零零七年相繼落成。預期澳門經濟將繼續增長，銀行、財
務及物業按揭融資等行業之業務亦會有更良好之發展。為應付預期之業務擴充需要，澳門華人銀行已開始於其自
置辦公室大樓「澳門華人銀行大廈」之新總部運作。

HCL集團於康宏理財集團擁有 34.34%權益，康宏理財集團乃香港最大之獨立財務規劃服務集團之一。本地經濟持
續向好，有助提升康宏理財集團於二零零六年之業務表現及盈利能力。

於二零零六年，本地股票市場表現理想，市場交投量高企，提升 HCL之全資附屬公司力寶證券控股有限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力寶證券集團」）之業務表現。力寶證券集團主要從事包銷、證券經紀、企業融資、投資顧問及其他相
關金融服務。於二零零六年，透過參與更多首次公開發售新股之孖展融資業務，力寶證券集團成功提升其收入基
礎。然而，香港之證券經紀業務競爭仍然非常激烈，力寶證券集團將不斷在本地證券市場開拓新收入來源。

前景
展望未來，香港之經濟前景整體向好。消費開支持續增加及投資者信心持續回升，將為本地經濟進一步增長帶來
支持。市場普遍預期美國的利率上升趨勢已結束，應有助提升香港之市場氣氛。市場對鄰近亞洲國家之經濟及商
業前景展望亦普遍持樂觀態度，包括將在二零零八年主辦奧運會之中國。然而，外圍經濟環境仍存在若干不明朗
因素，例如全球金融市場風險增加、憂慮美國經濟放緩及當地物業市場能否軟着陸，以及未來油價走勢等。

本集團對其整體業務前景持樂觀態度。本集團憑藉現時所處之優勢，可從亞洲持續經濟增長中受惠。本集團將繼
續在亞洲區物色物業及零售業之合適投資機會。然而，管理層在評估新投資機會時，將繼續採取審慎態度。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承諾奉行高質素之企業管治常規。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相信，良好之企業管治常規對於保持及提
升投資者信心愈趨重要。企業管治規定經常變動，因此董事會不時檢討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達致公眾及股東
期望、符合法律及專業標準，並反映本地及國際最新發展。董事會將繼續致力取得高質素之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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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六年，本公司繼續採取措施密切監督及加強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之規定。

就董事所知及所信，董事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已遵守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偏
離守則條文第 A.4.2及 D.1.2條者除外：

(i) 於本公司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舉行之上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修訂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前，任何獲委任填補
臨時空缺之董事之任期，僅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為止，隨即符合資格可於該大會上膺選連任。

(ii) 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前，本公司並無列出確定保留予董事會之職能，惟按多年來一向之慣例，所有重要
事宜，尤其是影響本集團整體策略性政策、股息政策、會計政策之重大變動、重大合約及主要投資，均需先獲
董事會批准。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已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九日獲修訂，規定（其中包括）任何獲委任填補臨時空缺之董事之任
期，僅至彼等獲委任後下一個股東大會為止。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已將保留予董事會之職能確定下
來，並將定期檢討該等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符合本公司之需要。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設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現有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容夏谷先生（主席）、
梁英傑先生及徐景輝先生，以及一名非執行董事陳念良先生。委員會已與本公司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
準則與實務及財務報告事宜，包括審閱本公司截至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告書。

承董事會命
力寶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兼行政總裁
李聯煒

香港，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李宗先生（主席）、李聯煒先生（董事總經理兼行政
總裁）及李澤培先生，非執行董事陳念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英傑先生、徐景輝先生及容夏谷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及信報刊登的內容。」


